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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是根據民國八十五

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布的「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而於同年六

月一日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公務人員權益的保障，散見於公務人員服務

法、任用法、考績法、懲戒法等法律之中，有關公務人員之保障的強調，

大體也止於觀念的探討。

　　至於培育及訓練也有相同的情形，尤其，培育訓練不似保障，並非

憲法第八十三條所賦予的考試權範圍。因此，辦理訓練的法律依據上是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正額錄

取者，按錄取類科，接受訓練…。」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前項訓練辦

法，由考試院會同關係院定之。」因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

法」是由考試院、行政院及司法院會訂定發布。因此，有關訓練之權或工

作，並非考試院所獨有。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培訓處掌

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政策之研擬規劃及協調事項。

(二)關於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之研擬、解釋事項。

(三)關於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取人員、升任官等、行政中立及其他有關訓

練之研擬規劃，執行及委託事項。

(四)關於人事人員訓練、進修之研擬規劃及委託事項。

(五)關於公務人員培訓制度之研究事項。」

　　再根據保訓會所設之「國家文官培訓所」的組織條例第二條之規定，

考試院所辦理的訓練相當明確，即：1.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的訓練。2. 

公務人員升任官等的訓練。3. 公務人員政治中立的訓練。

　　由於在人事行政上「在職訓練」對於公務人員的品質的維持及工作效

率及效能的提升，此即政府公務部門競爭力之提升，十分重要。我國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組織中設有「考訓處」，專責行政院所屬公務員訓練，進修

之協調，審議及執行規劃。人事行政局下又設有「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主要職掌之一亦為公務人員之訓練。所以，考試院除了錄取訓練、升等訓

練及政治中立訓練外，我國公務人員之其他訓練，大體歸屬於行政院，

也就是一般的行政權，實際上，由於分工清楚，也就沒有發生扞格不入



的現象，從考試權獨立及權限範圍來看，問題也不大。本研究小組為考試

權獨立對各級公務人員進行抽樣調查，調查結果在問項：「國家文官培訓

所專司負責考試及格之公務人員訓練及升等」，持贊成意見的人佔

90.6%；但公務人員考試及格業經分發後，贊成由各單位自行訓練的也有

77.4%。而贊成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來負責行政院所屬公務人員訓練的也

有 79%。顯然，受測試之公務人員對於目前訓練工作的分別舉行，大體

都呈現贊同的態度。公務人員的訓練完全由行政機關來負責，並非主張考

試權不應該獨立人所主張的論點。但是，從公務人員訓練可以由考試權所

屬之考試院及代表行政院人事行政權的人事行政局共同來辦理，顯然考

試權的獨立有其存在的基礎，並非一定要屬於一般之行政機關。

　　從培育人才上來看，這也不是憲法第八十三條考試所有的職掌，但

理論上先培育後考選，為公務人員之甄補提供來源。其次，則是選拔具發

展淺力，具有優秀素質的公務人員，予以再培訓。所以，考選、培育及訓

練公務人員實是合一的事情。不過，由於憲法未明文將培育定為考試權行

使之範圍，因此，培育的工作就由考試院及行政院分別掌理。

　　考試院部分是掌理「公務員進修及考察」，所根據的是民國三十二年

六月十日國民政府公布的「公務員進修及考察選送條例」 。根據本條例第

二條規定，「進修及考察分為國內國外兩種。」而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在

國內考察期限為半年，國外考察為一年；而進修則國內外均為二年。

　　但考試院所辦理選送進修或考察的公務員，在選送的資格條件上比

較沒有客觀標準，「選送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的條件是：

　　「現任簡任荐任或高級委任職公務員，在同一機關繼續任職滿五年，

三次考績分數均在八十分次上，兼合於左列各款規定者，選送進修或考

察。

(一)對於工作有特殊表現。

(二)學識堪資深造。

(三)品行優良。

(四)體格健康。

　　前項選送國外進修或考察人員，以曾經高等考試及格或曾在公立或

教育部立案或給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通曉該國文字者為

限。」

　　但所謂品行優良、學識堪資深造，實在很難具體認定。尤其，考試院

所辦理的選送考察及進修，考察什麼事項？進修研究科目，則由考試院

與行政院或非行政院所屬機關每年來「會商定之」 。

　　而行政院所辦理的公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依其實習要點，對於進

修、研究、實習規定甚為詳盡；而出國進修、研究、實習的對象可以是專業

機構、大學、研究院；至於教學及研究人員更可以出國修讀博士學位。而

行政院所辦理的「選送公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劃」的規定亦頗為詳



盡，舉凡目的、選送名額、期限、對象及條件、審議、甄試、甄審、語言要求、

專題研究方式、研究學校及機構之申請安排、違規處理、經費等都有極其

完整的規定。

　　從考試院及行政院在培育公務人員的工作上可以看出來，事權的獨

立是一個機關行使權力是否能不受干擾，從事自主性發展的關鍵；但是，

賦予其職掌的獨立性，並非使所掌工作能完善推動的前提要件。以培育工

作來看，由於並非憲法明定考試權之範圍，以至於由考試院及各公務行

政單位各自辦理，其成效如何，當然必須從人才培育的總量及被培養出

來的人才行使公務的成績來考核評估。但是，從制度規劃上來看，行政院

在這方面做得比考試院要完整齊全。這是否也反證了，不能因為所掌理的

工作未臻完善，就應該剝奪其工作所依據權限的獨立性？而應該從權獨

立的必需性或必要性加以考量！

　　有關公務人員之保障更是如此。「保障」是憲法第八十三條明定考試

權的範圍。但是，過去認為公務人既是國家的公僕，為國家所養，除了任

用、考績、陞遷、褒獎、撫卹、退休、養老等項，皆依法而為就是已經保障公

務人員的權利，何需再刻意加以保障？

　　但是，公務人員權利受到侵犯時，可不可以和一般人相同，提起行

政爭訟？或者提起訴願？甚至於進行民事訴訟？長期以來司法院對於公

務人員提起行政爭訟及訴願，以及民事法院對於公務人員提起民事訴訟，

都採否定之說。此即認為公務人員因官吏身份受行政之處分，乃是屬於行

政範圍，故不得進行政爭訟或訴願。至於民事法院方面，則認為公務人員

所受上級官署處分，而生權利受損之事乃公法事件，所以當然以「不受

理」駁回。甚至於行政法院對於公務人員遭受免職、停職、降調、記過等處

分，也認定是「純屬人事行政範圍之處分」，公務人員對於因這些處分而

導致權利受損，理應屬於「公務上紀律服從關係」，既然如此，當然不得

提起行政爭訟。(吳庚主持，1998年三月，頁 2-4)

　　由於受到舊觀念及司法院解釋的影響，考試院對公務人員保障工作，

並沒有特別的作為。這種情形一直到民國七十三年以後逐漸有了改變，特

別是因為免職、懲戒，官等改變、退休金請領、福利互助金等對公務人員

之財產造成損失時，司法院逐漸做出各號解釋，而得以進行爭訟。真正有

里程碑的解釋是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十

九日)，其解釋本文如下：

　　「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員所

為之免職處分，直接影響其憲法所保障之服公職權利，受處分之公務員

自得行使憲法第十六條訴願及訴訟之權。該公務員已依法向該管機關申請

復審及向銓敘機關申請再復審或以類此之程序謀求救濟者，相當於訴願、

再訴願程序，如仍有不服，應許其提起行政訴訟，方符有權利即有救濟

之法理。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判字第三九八號，五十三年判字第二二九號，



五十四年裁字第十九號，五十七年判字第四一四號判例與上開意旨不符

部分，應不再採用。至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記大過處分，並未改變公務員之

身分關係，不直接影響人民服公職之權利，上開各判例不許其以訴訟請

求救濟，與憲法尚無牴觸。

　　行政法院四十年判字第十九號判例，係對公務員服務法第二條及第

二十四條之適用，所為之詮釋，此項由上級機關就其監督範圍內所發布

之職務命令，並非影響公務員身分關係之不利益處分，公務員自不得訴

請救濟，此一判例，並未牴觸憲法。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確立了當公

務人員身分關係因受上級官署處分，發生改變致影響其服公職之權利時，

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但是，如果未改變公務人員身分之記過處分、考績評

定或上級機關所發之職務命令，仍無法以行政爭訟請求救濟。

　　考試權對公務人員權利保障工作的缺陷，一直到八十五年一月二十

六日公布施行保訓會的「組織法」，並且在考試院下設置保訓會，更於八

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公布施行「公務人員保障法」，才算有了初步的規模。

按該法第二條之規定保障範圍在於公務人員身分、工作條件、官職等級、

俸給等有關權益。至於對公務人員權益之救濟途徑則分為「復審、再復審」

與「申訴、再申訴」二種；而若對保訓會再復審的決定仍有不服，得向司

法機關請求救濟。

　　從考試權獨立的角度來看，保訓會的成立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的通

過，證明了就算憲法賦予職權行使的獨立性，不必然擁有該項職權的機

關就能發揮功能。但是，從保障公務人員權益來看，如果沒有一個獨立機

關來積極推動，公務人員的保障則無從做起。尤其，從公務人員權益保障

觀念的改變來看，更證明了考試權獨立及考試院維持院級組織的重要性。

假定公務人員的保障仍屬於一般行政機關的工作，豈不是球員兼裁判，

對於上級官署的行政處分，在公務人員因一己之權利受到損害，進行申

訴、再申訴，要求復審、再復審時，上級官署的最高長官豈有輕易更動原

處分之道理？因此，就我國之體制而言，保障公務人員之權益工作，當

然不能歸屬於行政院，而行政院所屬之公務人員佔全國公務人員數量最

多，為保障其權益，自應由同屬於「院」級組織的考試院來行使，才有可

能與行政院公平論理。即使如此，還不算充分保障了公務人員權益，當同

屬行政權的行政院及考試院，對影響公務人員權益處分持相同看法時，

尚允許公務人員尋求司法救濟，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分權及制衡的重要性。

　　本研究所從事的「考試權獨立行使之調查研究報告」(見附錄)在問到

知道設有保訓會組織的達 77.8％，其中贊成設置的達 95.2％；知道設有

「國家文官培訓所」的佔 47.4％，但其中贊成設置的達 92.2％；另外在問

項：「考試院能否保障公務人員權益」上，70.7%認為能夠保障，但仍有

29.2%持否定態度。從問項知道考試院設有「保障案件審查委員會」的只佔



30.5%來看，主要在「保訓會」剛成立不久，其績效尚不能讓所有公務人

員知道有關。但在預期「保訓會」可以發揮保障效能的問題上，持肯定態

度的仍有 80%來看，對考試院獨立於一般行政權之外的保障制度，公務

人員應該是持肯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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